
“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
会组织活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积极作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日前印

发《关于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２０22．12.20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段理

04 新闻 NEWS

深化“五社联动”机制
内蒙古多措并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意见》明确了自治区社会
组织发展工作目标：到 2025 年，
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管理体
制机制更加完善，党组织在社会
组织中的领导力持续增强，“八
有”（有党旗、有党员名册、有规
章制度、有电教设备、有桌椅、有
计算机、有图书资料、有档案柜）
及“六个好”（坚持政治方向好、
团结凝聚群众好、推动事业发展
好、建设先进文化好、服务人才
成长好、加强自身建设好）党组
织占比超过 80%；服务监管和培
育扶持机制更加完善，社会组织
结构布局更趋合理，自身活力更
加充沛， 作用发挥更加凸显，获

得 3A（含）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
占参评总数 80%以上，法人治理
结构健全、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
的社会组织达到 90%以上，稳定
和带动就业 10 万人以上， 在全
国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达到 50
家左右， 品牌服务项目达到 100
个以上。

《意见》提出了进一步推动
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任务，包
括：强化政治引领，确保正确发
展方向；强化培育扶持，激发社
会组织活力； 强化综合监管，提
升依法治理水平； 强化动员引
导，提升服务经济社会质量。

其中，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方面，《意见》提出，要优化社会
组织结构布局，落实培育扶持政
策， 加快建立社会组织孵化体
系，加强服务品牌建设，加强人
才培养激励。

《意见》进一步指出，扩大政
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
和规模，各级政府新增购买公共
服务支出部分，向社会组织购买
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30%。 大力发
展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完
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政
策措施， 推进以街道（苏木、乡
镇）为主体开展公益创投，为社
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提供
支持。

探索多元渠道， 整合社会资
源， 建设自治区社会组织创新创
业示范基地，鼓励盟市、旗县（市、
区）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园，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或引入社会资金等方
式提供资金保障， 逐步建设覆盖
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的社
会组织培育孵化体系。

在人才培养方面，《意见》提
到，把社会组织人才纳入专业技
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畅通人才
评价渠道，对社会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执行相同或相近专业的职
业资格、注册考核、职称评定等
政策。 实施社会组织负责人能力
提升行动，建立轮训制度，完善

人才继续教育制度，推进人才队
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意见》强调，强化动员引
导，提升服务经济社会质量。 鼓
励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社
区与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社
区志愿者、 社会公益慈善资源

“五社”联动机制，支持社区社会
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
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疫情防控
等方面发挥作用。 鼓励相关社会
组织开展送医药、送文化、送知
识、送法律、送技术等“五下乡”
活动，丰富基层文化生活，帮助
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意见》共 26 条，以贯彻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原则，旨
在优化未成年人家庭成长环
境，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及
遭受侵害。

《意见》提出，重点开展三
类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 一是开展涉案未成年人
家庭教育指导， 即未成年人因
犯罪情节轻微被人民检察院作
出不起诉决定或附条件不起诉
决定，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
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
事处罚， 遭受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侵害的家庭； 二是开展失管
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 即办
案中发现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存在监护教育不当
或失管失教问题， 尚未导致未
成年人行为偏差或遭受侵害后
果的家庭； 三是开展预防性家
庭教育指导， 即结合办案情况
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多发地
区，城市流动人口集中、城乡接
合部、 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等重
点地区广泛开展预防性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

其中， 涉案未成年人家庭
教育指导，是指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

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 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
履职不当、不力等情形，依法责
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接受一定期间的家庭教育辅
导， 督促和引导其正确履行监
护职责。

《意见》明确，办案机关发
现需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情形
的， 可以自行或委托有关社会
组织、 机构对未成年人的成长
经历、监护状况、涉案原因等情
况进行社会调查， 并根据调查
结果评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

作的必要性。
《意见》特别指出，在家庭

教育指导期间， 办案机关应当
定期与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 参与家庭教育指导
的社工、 专业机构工作人员等
进行沟通， 必要时直接参与相
关教育活动。 在家庭教育指导
结束后 6 个月内， 办案机关可
以对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进行回访， 并结合家庭
教育指导开展情况， 了解未成
年人监护抚养状况有无改善，
亲子关系是否得以修复， 巩固
家庭教育指导效果。

优化未成年人家庭成长环境
山西七部门联合制定实施意见

《通知》要求规范完善低保
准入条件， 不得随意附加非必
要限制性条件， 不得以特定职
业、特殊身份等为由，或者未经
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实直接认
定申请家庭符合或者不符合条
件。 申请家庭经审核符合条件
的， 不得仅将个别或者部分家
庭成员纳入低保范围。

《通知》明确，三种情形
中的重残人员， 可以纳入低
保范围进行保障。 一、成年无
业重度残疾人可以参照“单
人户”提出低保申请，符合条
件的纳入低保范围；二、依靠
兄弟姐妹或者 60 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供养的成年无业重
度残疾人， 在评估认定其家
庭经济状况时， 兄弟姐妹或
者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给
付的供养费用， 可以视情适
当豁免， 符合条件的纳入低
保范围；三、低保边缘家庭中
的重残人员、 重病患者等特
殊困难人员，经本人申请，可

参照“单人户” 纳入低保范
围。

在进一步加强急难临时
救助方面，《通知》强调，对受
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 、连
续 3 个月无收入来源， 生活
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
盖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
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经本
人申请， 由务工地或者经常
居住地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
金。 对其他受疫情影响暂未
就业、 基本生活面临困难的
大学生， 以及其他因疫情导
致基本生活陷入临时困境的
家庭或者个人， 及时纳入临
时救助范围。 全面落实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临时
救助备用金制度， 积极开展

“先行救助”。 对经过应急期
救助、 过渡期生活救助后基
本生活仍有较大困难的受灾
群众，及时给予临时救助，防
止因灾返贫。

（据湖南省民政厅 ）

湖南省四部门发文加强社会
救助兜底保障工作
三种情形重残人员可纳入低保

■ 本报记者 皮磊

■ 本报记者 皮磊

近日，湖南省民政厅、省委农办、省财政厅、省乡
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

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从加大低保扩围增效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急难
临时救助、加强特困人员委托照料服务、优化规范办理
流程等六个方面，对进一步做好低保等社会救助兜底保
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据《山西晚报》报道，日前，山西省检察院、省法院、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
厅、省妇联、省关工委等七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

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


